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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汇丰银行大楼 16楼 1602 单元，20 楼 2002 单元，21 楼 2101 单元 

若需联络本公司各分支机构，敬请查询本公司网站以了解各分支机构的地址及详细信息 

  

保险销售机构： 

 

保险销售人员： 

 

保险销售人员编号/执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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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计 划 说 明 

 

汇丰鸿利稳稳赢 C 款年金保险 
 

投保人信息 

姓名：丰女士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83 年 1 月 1 日 年龄：40 周岁 

 

被保险人信息 

姓名：丰女士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83 年 1 月 1 日 年龄：40 周岁 

 

投保险种信息 

 

主险： 

被保险人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基本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交费方式 首期保险费 

丰女士 
汇丰鸿利稳稳

赢C款年金保险 
NPC 116,399.5元 20年 3年 年交 500,000.00元 

 

合计首期保险费 500,000.00元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声明 
 

1. 本保险建议书自编印日期起 30日内有效。 

2. 本保险建议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具体内容请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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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鸿利稳稳赢 C 款年金保险 

 

以下对汇丰鸿利稳稳赢C款年金保险合同简称为“保险合同” ，投保人简称为“您”，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为“我们”、“本

公司”。 

 

 投保范围 

保险合同所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为出生满 7 天至 80 周岁（投保年龄以周岁计算）。 

 

 保险期间 

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15 年（仅适用于银保渠道）、20 年或 35 年。具体的保险期间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交费方式 

保险合同的交费方式分为趸交和分期交纳保险费（年交）。具体的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您选择分期交

纳保险费，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交纳日交纳其余各期的保险费。 

 

 保险责任 

 年金  

自保险合同第五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保障满期日（含），若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仍生存，我们将于每一个

保单周年日按 100%的基本保险金额向年金受益人分配该保单年度的年金。年金受益人可按照您与我们约定的领取方式领取已分

配的年金。 

我们提供两种年金领取方式：年度领取或月度领取。  

（1）如您选择“年度领取”，则自保险合同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年

金；或 

（2）如您选择“月度领取”，则自保险合同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月日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年

金的十二分之一（1/12）。如您退保或被保险人身故，则该保单年度已分配但未领取的年金将一次性给付年金受益人。 

保险合同的年金领取方式由您在投保时选择，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变更年金领取方式，经我们

同意且批注后，变更后的年金领取方式自下一个保单周年日 24 时起生效。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向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扣除累计已分配的年金；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上述“身故保险金”中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1）若分期交纳保险费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和保险费的已交期数确定。 

（2）若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确定。 

 

 现金价值权益 

 保单贷款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保单贷款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保险费自动垫交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减额交清 

保险合同不支持减额交清。 

 

 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 

保险合同不支持基本保险金额的增加。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经我们同意且在保险合同上批注后生效。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视为退

保，我们将向您退还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所对应的现金价值。您在每一保单年度内申请减少的累计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

价值之和不得超过实际已交纳保险费总和的 20%，且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标准。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条款外,保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保险合同中灰色背景标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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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

可以在此期间提出撤销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所有保险费。撤销保险合同时，您需要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您的有

效身份证件。自接到您有效的书面申请之日起，保险合同即被撤销，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合同效力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保险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保险合同的

现金价值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内

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 

考虑到保单平均承担的本公司经营支出以及保险责任对应的成本等，我们从您所交的保险费中扣除了相关费用。因此，犹豫期

后退保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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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被保险人： 丰女士  投保人： 丰女士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 40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女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基本保险金额：                      116,399.5 元 

交费方式： 年交    

 

汇丰鸿利稳稳赢 C 款年金保险 

保单年度 年龄 当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当年度年金 累计年金 身故保险金 退保金（现金价值） 

1 41 500,000 500,000 0 0 500,000 326,164 

2 42 500,000 1,000,000 0 0 1,000,000 764,423 

3 43 500,000 1,500,000 0 0 1,500,000 1,251,917 

4 44 0 1,500,000 0 0 1,500,000 1,308,092 

5 45 0 1,500,000 116,400 116,400 1,500,000 1,250,426 

6 46 0 1,500,000 116,400 232,799 1,383,601 1,190,203 

7 47 0 1,500,000 116,400 349,199 1,267,201 1,127,315 

8 48 0 1,500,000 116,400 465,598 1,178,017 1,061,617 

9 49 0 1,500,000 116,400 581,998 1,109,363 992,963 

10 50 0 1,500,000 116,400 698,397 1,037,619 921,219 

11 51 0 1,500,000 116,400 814,797 962,645 846,246 

12 52 0 1,500,000 116,400 931,196 884,299 767,899 

13 53 0 1,500,000 116,400 1,047,596 802,427 686,027 

14 54 0 1,500,000 116,400 1,163,995 716,871 600,471 

15 55 0 1,500,000 116,400 1,280,395 627,467 511,067 

16 56 0 1,500,000 116,400 1,396,794 534,041 417,641 

17 57 0 1,500,000 116,400 1,513,194 436,414 320,014 

18 58 0 1,500,000 116,400 1,629,593 334,397 217,997 

19 59 0 1,500,000 116,400 1,745,993 227,794 111,394 

20 60 0 1,500,000 116,400 1,862,392 116,400 0 

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

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

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均会发生变化。 

3． 上述“保险利益测算书”中： 

1)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 

2) “当年度年金”等于当年度分配的年金。“当年度年金”提供“年度领取”及“月度领取”两种领取方式。如您选择的年金领取方式为

“年度领取”，则自保险合同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年金；如您选择的年金领取

方式为“月度领取”，则自保险合同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月日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年金的十二分之一

（1/12）。如您退保或被保险人身故，则该保单年度已分配但未领取的年金将一次性给付予年金受益人。 

3) “累计年金”金额等于至保单年度末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的“当年度年金”之和。 

4) 表列“身故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且“当年度年金”分配前的数值。 

5) 表列“退保金（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且“当年度年金”分配后的数值。 

 

 

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利益测算书并理解以上事项。 

 

投保人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保险销售人员：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